S

AT E A

AR e R D RAE )L

i

\\\ 9\’
<

B BT 1A 2 MoK A
%Jﬁﬁ'ﬂrﬂ‘a’# 52 WA
\:Esl;g‘;/}':’rrvv‘g’i 52 WA

TR TERE 32 MR A
BT T AR o2 K A
BT R Ry o2 #eK A
bl N B o2 MK A

S
B2

113& R+ %

¥ 24855



Bl

$k
S

B2

Fon -
= = =_ &
q e}
WO

P

S
RIS

T ERE o 2 Mk A

BRIE B TR e 2 M A

A"

By 2 TERE 2 Ml A

BRAL G TR K e 2. Mi A

¥R OEEEFITIRER 2 B A g LA
PAFEARGFRANE G F T ngr&%f‘v?f\ﬁﬂllf’)ﬁw I
PABE %/ %fii.lllﬁ)ira FE? F 12765 % — 8 % 244
P AMRALIDEZ2T 2P 3 RS S B AT
R
- ~ R L}%xq) °
Aot d - TE G A BRI Z AR IR A ff%ij‘.%?}}t,f‘:%
A A HR & ’"Lrﬁ it a3 OOFOOE0000000 5L -
(&7 %‘M\H%\* 1) PR MK E e -
TE G A B HREL2TT AR A fc%:j‘mﬁ;%z»
KAWL 2R L E A e OOFOOEK00000003 522 &
(B 204 2724 2. 1) PHLHKE & -
gk AEd e  OOFOOEK000s 5L = (6 #174. 86
R A B4R 0 T S BLAIRA % 515, T8
SR o MFEFFAAQLEE S BB G 418, 04T 2
S AFEFFAAQDSEE L MG G 16, 3T 3 2

\1-

n
r
=
g
=
v>\
|



J=q

N\

RAE o AR AAQ3EE S MEDINA G F116. 67T
SR o AEFAAAQLPRF S SEE SIS G ff A S 5]
7.63~15.80F > == » 2 fF bR A AQ T2 5 SmEFinse
BOARI8. 62T 2 k> A EEFFAEET XA YR
Fos B oesh s ey 304 244 2 1 B IR L 3 5 S ELGER
Ao fFI8 I 2 2 ' > SRR A AQBB-E S SIS
#1907 2 22 > SgF R A AQ 817 5 mBKIA G
I8 TTE > =2 > 2gF R A AQ 91 o

i dEaad OO0O%OOK000 5( 5 #104. 35F =
N ) A BRI 0 T S BRALRNA G AT T4T S D
S FAAQLEE S HmEBIIT A & 9. 01 2
SO AAQDEE S B ClIt s G 8. 4T 2 -
SRR AAQ3EE S MEDIFEA G 458 96T
SO AAQARE S BBl S HIZSA G A S
9.88~10.23T > == » AgF kA AQ 7B S5F10
A fF10.98T 3 2 s SR RAFES A S FR
B~ B TEIA 0 RET INA R4S 2D BRFF R G HElGlRR
Ao 11 29T 2 2k o AR R A AQBBF S SELlIN
Ao 134T 2 e & o B EF R A AQ BB L SiKIn
o 14,3252 2k o AL AQ 9B

Yot = o 20 AT TR A A WA T Aot A = Apom 22 X AT TR

Pz
oo X

N

Yo

Yo

‘3’

A AQ L - § R AL e Rt
By rarrdEd a3 OOFOOE00000008 524
Bl 74 2165 2 1) PHRLAKF E310 55 -

CE- s FETR Y AR A - THBE R LB

~fB R E IR C

R R A S R R 2 4
AV - A2 FEFAIENE R



i

FAIEF o HT R 2ond o AE R $6E R 1A S
REF P2 oo éﬁﬁ@%%%&%%%#jggiéﬁOQ
F OOE0000000% 52 = ( 3
Ao AT E ) > BRIt R RrR 2 & A
BE-FEET o ERIART > PHFALAO03ICAO04 A0
5~A06~A07T~A08-~A09 &2 -3 =%
B~ gmE(THAQOIFILA DAz 7254 > 2
NARA L PR AEF 4 SEH PR HALF L L
Mol bR A (TAFERG AKL) o
AFEHFIFEFLE N GRS SRR 2B R B
R AATF - F 0 3 ot B RAT IR 5 4460%
F15% - R20DIE R LM E2HREP P o LA AQ 1 Rt
AR AL IR R A e RE G A A S B T
T ALEAARIIIELI2? 1P ~95&#1725p ~111#117 29
P >mHE2 Bk A AR KEsad o kA2
i fegr R i - TR 4 FRELLTm 2 AR P 13

A ﬁiﬂ}&}tﬁ%a«/\ L L - B S (@.*ﬁ IR A 2 (D 2
1) Pk g e > dorpd - TH G 4 %29 T 2 ALk
A ’f,@f]-mﬁ:s%fw i Eoerf k& 2 (g e A T2
21) PRRMRE o dotitdR - TR A B HRELTR 20
TR 2 F IR A )’%fjmjﬁ;%é&A B2 AR kL4 (7 30
A 5,,16/73\7‘ 1) #4523k 5 e Pm’é AT ) 0 BEFR3%E 4o
’-’Fki’ﬁi?”riazl\*v??j—ﬂ"\/\ 3 4 b 2 e - Ekz—f@ # o Ak
» S BT o

AOS A0O4~A05~A06~~A07T~A08- A
O O ~Bmilet2 HARFIRAZ AL 37X 582 v 35
1148127 22 ~ 115#29 20 2 35 P 313> P &
NFPETE R IBOE AN E AN 0 £ BB - ERRG
& B o

N

TN

-rs\

B
‘&\*

=5

A NEHWEE

~ S FIRAAQ LAsARZ PR A A Y

=\
o
|-



Bt R bl A - T R A e B2

FEASBZGE D RBRY P MER N A YL

Tofas g AN RA LY B E S RE s STk R
T A

Wig* 2 GABTE 0 FiRAGE %38231"; * IIE \ %824111%*&
CERIU S A P GE
0% 5 B (T 4k & 5 R
T~983% 5Lt = 2 E B
;yk%;ii%bﬁ¢£W79%%%i/%B WAQWAO
1%¢,ﬁii%ﬂ%W¢dﬁ” FARET AR
Frg o2z GHA(THLLL S - %$)§%°
%&AOSEHAJ%&Q%H:Wwﬁmiéﬁtﬁ%
7 = #3045 ~ 3025 ~ 30050 ~ 2985w ~ 296%5% ~ 2925 ~ 290
B~ 288%5 » 2865LE 4 (T kB AL A LB~C D E~F -
G-H~T-KE > & s SAREH a2 F)u 5 A0D - A
03~A04~A07 %2 ACGH11#11729p 5= » %
&AY%$*\g@ﬂ~gﬁw~g%?>~A06~Ao
T~AO08 ~AQ9#F » sEEd &5 IMadjg i

X
2
B
-
hd
| —
IR
T “;\.‘\

I%

X
=4

2 N

ﬁ@@mﬁ§~ﬁ%m%@*ﬁm‘ﬁ”
&iﬁﬂf}é’%p ik g ST g k&
R A A4 17 150 E k3 2 F 529
% B (T BT RGBT P13
TALBRAGFER G A GRS F AR

>
N
N

g

’ N
3 > T
LI

ETTRS
3

S+

=

3
i Lof b
\4-
‘-

- T e

LA
A
=
e

/

FRB LG A(THEILSE -2 F) RFHE LI 8 230
-F’
7~

—=$
~
o
N
i
T
St
)
o

=4
2 3
bRl FATE BB 2 R B L &



O airle + 3R A A0 Wsa Y B R AR NS R
" 'Vl‘a‘z%fr: o
- RFR AL R RE A X ETER AT A FRRET VA
AR Hlide e AQ T AR AR B T ER ()R Y
“#}M o (Dot - Txg 4 %J}?.f%%i S 2 AR b 3R
A mwrﬁ AR mﬂ* A ET2A 2
1) PEE MR F 3 o (EHhetd - TH 5 4 HF5HP297F 2 4R
e F2r A f‘@ﬁwﬁt%a&ﬁwqhwj:ig (3 384 &
22 1) PR R F e o @icd - TE G £ | . En%{,l?
3 20%75 2. ¢ ?’r A n’%jj‘wi;%& AR LA b’L’rig i (R
FENA L1642 1) PR MR E e (B) X 2 B A agjari 2
B e s el 11E 11 30p 4 # ‘§< &% Bl ArT o W
B SA ~ AL A A\ETFAO 157 5 %%.BI K2 %9l
IKIzRA o AgE A - TR 4 FHREII 141622047
T2 EFARBEF IS HEEES o YAQ3ELIL A
T AR Az L BEP L) RAARER - D & -
IE IR fu%i Sr 5T 2 AR b PR A },@;ff%ﬁ;&%&A B %
=X ’—*'L'rlﬁ I (fr{% WA 224 2. 1) P K E 25 o ()
4ot & - “:4 PoA W%%Zr’ﬂr% Z_ARE A )f%;j‘m;;%

N

73»14@:'3-11—'&-”’“&%, L (B 3Rm 212/ 221) 73R 8K
T o @S gk _i*f AE0812 = (wm £174.86T & =
T A BAe B AT 0 T D KEBLAIRA & f£ 15, 78T 2

o AEAQ LA HEBINA G H18.04F 3 2w AR
AO5%@:%%%Mﬁﬁﬂ&Wi%2?i%’&EAO
3P 5 DIV G H16.67T % 2% > A FAQ 4T
Sl ~ H¥® e o ff 4 W 5 17.63 ~15.80F % = = » &2 A ()
TP SBFIN s G 18,62 2 2% > AR ~ B R
B gimil s g Bl A AL Z IV G RFEE G
BGRB8 11T S 28 5 APFAQ 6B 5 SN

S HA19.07F 3 2k 0 ARFEAQ8FE L MPKINA A
B.T7TL > 22 » AfFAQ 9T - (B £ kL9824 ¥

w®
St
mi



(3 #4104, 35% > 2 € ) > A B4e B 417 0 T 0 ShBhALlIA
BT 4T > =% > SEFAQLPE S Bl A 6 £#9. 01
T2 AFAQDLE HHCINA & 8. 4TF 2 2
o AFAQ3EE L HHDIIA H 8. 96T 2 o A F
AQ 45 %5El ~HIIvA ~ o 4 % 59.88 ~10.23F
Gt AFAQTEE S HEFINA G 10,981 2 2
CORFHREZ R B FWL S FRBE FBF AL
A2 Dbl dFE LG 5 STGlite s 1129 > o2 > &
FAOQOBZRE  SMEllite e F13.47F 2 = > 2 FAQ
8?43:%%xpmaafﬂ43%rwéz  AFAQ 9B
B0 (Nert & = 1 om 2 flsdd T 4 s 2 S48 T bt & = 1T 2
LA 2. A Aot & = errriw W&

FHRA G A AR AT - LB AN A 2N
BAFEF TR BT Ml R AN

HEFAEALEF AT - A= WG AR
PopE o AR EAACL 0 T IF R RFREKE R A
Bl F G 2 9F e HARAT > T - RIS L h g AL

24 ;;»};4/,}3;'],;734%@

(Tﬁﬁ%?i“&éﬁ%ﬁigéﬁﬁk’ﬁ%&‘%?
&nﬁWW%~iﬂé(fﬁﬁ%ﬂéi4&%ﬁm&ii@%ﬁé

KA IEABEP PR ER > T AFPEI K EEN o 5 kX
%3z
WU R

du F A BRE R OERY 32 ”f LS ~ ML %
MAA P REANITFFRCEZFEERF D RE RS F
11100115355 ¥ v # (R 3 X% 2492 257TF ~ ~xll
&3 @A F 516358 [THAF 2] %8195F ~ %127
Z139F ~ %1412 153F ~ #1732 175F ) » £A0 13

CASS



Bz T R4 R KL R R kL 3 B (e A A
a5 ST ?‘Lj‘ﬁ'}ﬁ? }Iﬂ;_i[l& )’%)jﬁ#’ﬁté%’&/k E:K
Bh 304 L1240 2 DPEL 8K e 2

A NEL 5 I I

AormmaEde TR - 3L kA ?%Tﬂ’ Wk e
CF ST~ ¢ PF = Er

3 MKE 2e |

i kL2 B (R AR L1642 Dk
2 R4x e 111 E127 28p g k2
PHEFEATREET (A

_):t:}%-‘é.:f—'”ﬁ"“,éé‘fﬁﬁ y N FFe2_#F P NTA g A
y,éaavénayawW%“’P%ﬁ¢t@J£¢
X 7 ¢ 2

>~
N

( .

b —‘g—;
o+

b
o

Fi"ﬁ’ﬂ-j}:‘*’é\ﬁa'}’?%#'ﬁ
S 1 $8UEH2EREAM o B 5L

B F IR A A - o 0 A8l BEEH o~ RED
_f#/%gas‘g"%%isf'r%’ji/'zi%ﬁéﬁﬁ‘?

HERE S E A B R A RFEP L AET
T2432~447TF ) » 4 £ 2+ L& FPH2 @ % P h i &
%iﬁm’ﬁﬁﬁﬁi_%ﬂ%p%a@ﬂ 2 F X 0 B
—‘i'-lffv'r';ui%gb/}il]7'fi"'lfox ﬂ\l»-,‘:”ﬁAWx; » B o3E T AR
G E A AR BELS G A B2 3 2T w MR
PR E2 o FEFRERL AQ L Agr Rt A A ] p

\:\?%;\

‘_‘\'%-n[\ %\aﬂ.
—

F 51650 ~89# B & F %245 547 4 2}\?@) o &
1.,65£081 9822 335 L d wiwi 52 2 » K £08]13 3 =



Bk Z 0824 B atipl s K E 9824

g milEi) s AOB6~AO0T7T~AO08~A09*7
EF FERFERFIAARF I EI > TG BB
g ll1#117 30p ¥ 2% £ 4~ Googler# Bl ~ 4 = 7 iz
PopcE 1128 10 10p #7R 2 F % 112000352750 30 *it 2
FAER = % B 11233’5 15p #7pl & F % 1120022883 5. 3 #&

AR A SRR S EREFEP T CPREP S L2
PR TR LT A (E’%%%:%%?I%E ~REFEE)¥2155 21
92593261 ~345F ~ AFe % %14332154 1862187~ 213
5243 ~2513 253~ 2755281 ~ 41732 432F ) » A EF
A o

ARFE AL RS R G s LSS LR R G AH D %
L9812 #d KA B AAZK, #9824 2 d F o LA
B SALZKL > AW R R F RS B S EAREIRA 2 4 e A F
RrZEHF 2 E3 A RBLEAQIEILL 2 LR T
AR LGEIRS 2 4 (T f@&%AADﬁwAOI’%
FAEAQ 12415 ~ sk 2z % mimet > A dfsr @l

B2 AEF AN RY ALEid M d T FE o o
¥RREFTHRER 2 FAPRALFRL AL RS

(AR S F272440F ) A& 2 4% 7 4 7 LR B
GBF 1204 » (it 394 45 2 124 $35(Ad

SEFEMRY GARPE Ak G AP 3 AKX SF &7 R H
Bed AL A fled o @00 EBA 2 0 SR 82405 % 3 T
; .



BRI ARREENEG S 2L SIS R E L
FABELEAENSZE PG R AR R4
AT A ERE 2 A R R L8
g&ﬁ,giﬂﬁﬁﬁﬁﬁ$i#$&%@ﬁﬂ3§ PR H
WAEHERMZ L A A DR EZE IS 2
Whl s THEH LG P REFFRFLDLET RGN
AL Ay (BAiIa85E B 5 F H 26765241
DER) o B AL ARZEALE -2 EAHE A0
2AQ3EINAAE AL RRLFRINAETF L A F
Iz BEEASFIR LG A RIH T ST Y
FAIRAEAGHFERTEC LAY I ok p 452 3k
AECAQLIZ2AQ3FINA A E2ZI+RELZFF?E
FFARAEE B FL £ 5P EZFITETR
el fE R 2 s kL e s FEGARRAAIHHZ
A A TR A £ 0 S F ZEBTA B AR Y
%%(Tﬁ;aﬁ@i%)?ﬁ’i%%m}ikﬁﬁéﬁ
dEFABARR LR Faopy il P fliFL A ea g
FglﬁvfljiFﬁ@ o RERIEZ R P AO03~A04 A0

5~A06 ~A07~A08 ~A09 g =xA" LT FE
ok ERFE AT BEHH EF (AR FL68T ) 0 &
A E R R TR FRLTVEHE AAREH YL E
2P HZEARRFE AL ERREL AR 0 R

o EAR AT B Aot d Z 0T 2 AT A A B

<
2

RA~ o — \vlré«?l

oo NEFBUEZIF2R LG 5 h o K RE
7oA %ﬂME49289%1”@F*W\ B 1 R

C



wh A E D = ELE(THEKEE) > FFAQ 9107
E5V 300 A BEKL RTF] 0 Fie s PRI T A LS
PERENL B R SAO 1110217 25p # 5 £ 3 » g
"ﬁ% L2442 2.2 K ETHEFFRJBETF450,000~ 2 53

##wma%ﬁAiﬁw iif? LG SR (T A

>%ﬂw¢503%wﬁifw?#§€?Wi&”?&(%h”
A1T2432F ) > a =4 B € ~ 4879 | fRE A

W AR B L4 1«”‘”)3 A R S i EEBEE T

F(AeE 5193 ~ v EXFT3LTHR ) ik BRE > &

ii%agg’w%%#%’g@ﬂ@*A09~A01%
L B2 3R A 0 B A AP oo

Gt AL AR RHARY P enE AR AL EF AR
¥ 7

GRS Tx}‘iﬁﬁ}‘iizl/\ /@;Im;; #K A PRE T
S 4P (s A R T2A 2 DL E 2
= 582315 % 178 ~ 5 824iF 5 278 14 R 2 3
L

i
\
Jh

o RGNS T EE D T2 &
f/é}u,}%'J AA

oy
.

ARFL AL SRAH S BTN F2H0n 4
P A QTR A AT 2 a

EX ;
%%’éi‘ﬁﬁﬁ~€K“%$ﬁa%“m¢ali¢m
Voo gL dp oAy E 2R AfIE A



A AR LT T AAGHELAL > 2 d

e
2 5 A T~ . >\ T s /\',"’ B ,’_\.. _\_‘!;
PER L F R AL R RIRA 2T L RTRR L
FRR T B ERE R A G Thettd - TR
Eol- g;}yz"’;wb B AT e

<

, .. . A SR N 7% R =
SRR LR T NERCE-R S 78 SR ER 5 R N
* 4B K

S Ve » A
1 TR Ry REFREFTIE - £80EL] %8
Hik %1~ 27 o

¢ % x R® 115 & 3 ¢ 3 P
TEHZ R FHEE P OKLE
7 25
= 7 RED
P RGRRATES o
L PR S U =
¢ E 1 R/ 115 &3 3 p
FwF §EA
¥ ;{*\,~
I 3 YRS
PR 2 MoK AT 795 5 1 195 2 1
1 | #2979 - @mEQ

(2 £7%) (2 f¥#)

BRE =~ B

BRE 12 MoKk A T 24 2.1 24 2.1
2 BRT ™~ BB e

, (2 %7) (2% §#)
BT TR

3 AO3 124 2.1 124 2.1
4 AO04 124 2.1 124 2.1
3) AODb 124 2.1 124 2.1
6 AOG6 164 21 164 21
7 AlS8 904 2.5 904 2.5




(\ER)

8 AOT 84 2.1 84 2.1
T @ WE R EF T Gk "i)g{
¥ B 1=F Bl 2
9 o 184 21 184 2.1
2 g A A

10 Al19 2164 21 2164 2.1

11 A20 2164 2.1 2164 2.1

12 A21 2164 2.1 2164 21

13 A0S 84 2 1 84 2.1

14 AO09 84 2.1 84 21

15 AO1 244> 2_2 24/ 2_7

16 A22~A23 - 124 2.1 124 2.1

A24 (2F%3) CEXEY

17 REZ 644~ 2_1 644 2_1

18 AR 72 644 2_1 644 2_1

19 ¥ oA 644 21 644 21

20 LG 644 2_1 644 2_1
GG N

Lrg AP LR
XAt A

- fUE R (S N

A A A A I B R IE R A292 -

i A0S AQ9 |#x9 ~gv|av» 8| A18 |F#mER2Z| A19 A20 A21 A23~

4 wi T e A FEA A24

L HEE R Tﬁifs%ﬂé~5i

3 B

AQO1 | 1,574~ | 1,387~ 1,899~ 1,899~ 7,593~ 7,593~ 633~ 633~ 633~ 1,899~
AQDH [10,141~ [ 8,940~ | 12,236~ | 12,236~ | 48,942~ | 48,942~ [ 4,078~ | 4,078~ | 4,078~ | 12,236~
A03 | 4604~ | 4,059~ 5,555~ 5,555~ 22,220~ | 22,220~ 1,852~ 1,852~ [ 1,852~ | 5,555~
A04 ] 6,383~ | 5626~ 7,700~ 7,700~ 30,800~ | 30,800~ | 2,567~ [ 2,566~ | 2,566~ [ 7,700~
AQT | 45370~ [ 39,997~ | 54,738~ | 54,738~ [218,953~ | 218,953~ | 18,245~ | 18,246~ | 18,246+~ | 54, 740~
ez | 1,404~ | 6,527~ 8,933~ 8,933~ 35,733~ | 35,733~ | 2,978~ [ 2,978~ | 2,978~ | 8,933~
#7ess | 7,404~ | 6,527~ 8,933~ 8,933~ 35,733~ | 35,733~ | 2,978~ [ 2,978~ | 2,978~ | 8,933~
=8 [ 7,404~ | 6,527~ 8,933~ 8,933~ 35,733~ | 35,733~ | 2,978~ [ 2,978~ | 2,978~ | 8,933~
gm | 7,404~ | 6,527+ 8,933~ 8,933~ 35,733~ | 35,733~ | 2,978~ [ 2,978~ | 2,978~ | 8,933~
AQG6 |28,872~ [ 25,454~ | 34,834~ | 34,834~ (139,336~ | 139,336~ [ 11,611~ | 11,611~ | 11,611~ | 34,833~

iR T S Bl ~ P13t e 20 T B 4

b

=+
I
m

IR T S




ZARKFTA 0 L &

R RPN

$+tmw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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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48號
上  訴  人  姜桂琴


上  訴  人  盧茂雄
            宋太平
            宋文墨
            曾龍山
            許志賓
兼  上五人
訴訟代理人  許智偉


上  訴  人  曾文振
            顏金雲即曾玉久之繼承人


            曾威昇即曾玉久之繼承人


            曾炳崑即曾玉久之繼承人


            曾雅玲即曾玉久之繼承人


視同上訴人  吳秋香即鄭世玉之繼承人


            鄭育松即鄭世玉之繼承人


            鄭育庭即鄭世玉之繼承人


            鄭穎隆即鄭世玉之繼承人


            鄭宗岳
            鄭宗廟
            鄭宗泰
            鄭宗山
            鄭育宗
            鄭宗權


            鄭素貞
            鄭宗男即鄭義成之繼承人


            鄭英俊即鄭義成之繼承人


            鄭宜芸即鄭義成之繼承人




            鄭秋子即鄭義成之繼承人


            周慶順律師即鄭華晟之遺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7日本院臺南簡易庭111年度南簡字第1276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三、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2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遺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四、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174.86平方公尺)，分割如附圖所示，即：編號A部分面積15.78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１取得；編號B部分面積18.04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５取得；編號C部分面積16.3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上訴人Ａ０３取得；編號D部分面積16.67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４取得；編號E、H部分面積分別為17.63、15.80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７取得；編號F部分面積18.62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顏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按應有部分各4分之1比例保持共有；編號G部分面積18.11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６取得；編號I部分面積19.07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８取得；編號K部分面積18.77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９取得。
五、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面積104.35平方公尺)，分割如附圖所示，即：編號Al部分面積7.74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１取得；編號B1部分面積9.01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５取得；編號Cl部分面積8.47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３取得；編號Dl部分面積8.96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４取得；編號E1、H1部分、面積分別為9.88、10.23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７取得；編號Fl部分面積10.98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顏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按應有部分各4分之1比例保持共有；編號G1部分面積11.29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６取得；編號I1部分面積13.47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８取得；編號K1部分面積14.32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９取得。
六、如附表二所示之應補償人應分別補償如附表二所示之受補償人如附表二所示之補償金額。
七、上訴人Ａ０１追加顏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應就被繼承人曾玉久所遺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部分駁回。
八、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審判決分割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分稱系爭981土地、系爭982土地，合稱系爭土地），其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依前揭規定，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顏金雲、曾威昇、曾雅玲、曾炳崑(下稱Ａ０３等11人)提起上訴之效力，應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同造其餘共有人，爰併列同造其餘共有人為視同上訴人（下分稱共有人姓名）。
二、次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明。上訴人Ａ０１原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嗣以系爭土地原共有人鄭義成、鄭世玉、曾玉久分別於民國111年12月1日、95年1月25日、111年11月29日死亡，而其等之繼承人未辦理繼承登記為由，於提起上訴時追加請求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2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7至20所示之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曾玉久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本院卷第47頁)，經核該追加之訴與原訴均本於請求分割系爭土地之同一基礎事實，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除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曾炳崑外之其餘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114年12月22日、115年2月2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職權由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事體事項
一、上訴人Ａ０１起訴主張及上訴意旨略以：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欄所示。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且依其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惟兩造未能就分割之方法達成協議，為便利將來土地管理使用及經濟效益，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規定，訴請分割系爭土地。又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0號房屋(下稱系爭A屋)為Ａ０１所有，該房屋坐落同段977、983地號土地及部分系爭土地上，為完整利用房屋土地，請求將系爭土地與同段977、983地號土地相鄰部分分歸Ａ０１所有，系爭土地其餘部分由其他共有人按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並依市價找補(下稱系爭第一方案)等語。　
二、上訴人Ａ０３等11人上訴意旨略以：門牌號碼臺南市仁德區行大街304號、302號、300號、298號、296號、292號、290號、288號、286號建物(下依序分稱系爭B、C、D、E、F、G、H、I、K屋，與系爭A屋合稱系爭建物)分別為Ａ０５、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７、曾玉久(於111年11月29日死亡，繼承人為顏金雲、曾威昇、曾雅玲、曾炳崑)、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所有，系爭建物各有部分坐落系爭土地，為符合經濟效益、維持現狀使用情形、減少紛爭，並兼顧各共有人之權益，請求依系爭建物所在範圍，將系爭土地分割如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4年1月15日法囑土地字第29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附圖編號F、F1部分由曾玉久之繼承人顏金雲、曾威昇、曾雅玲、曾炳崑按應有部分比例各4分之1維持共有，並由分得土地之共有人依市價補償其他共有人(下稱系爭第二方案)；原審判命系爭土地全部變價分割，使在系爭土地上擁有房屋之共有人無法取得相應位置之土地，且面臨遭請求拆屋還地之風險，並非妥適，故請求廢棄原判決等語。
三、視同上訴人部分：
　㈠周慶順律師即鄭華晟之遺產管理人：被繼承人鄭華晟無建物坐落系爭土地上，請求法院簡化或消滅共有關係，伊同意系爭第二方案或變價分割等語。
　㈡其餘視同上訴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原審為系爭土地變價分割，並命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之判決。Ａ０１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㈢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2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㈣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7至20所示之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曾玉久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㈤系爭土地分割如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1年11月30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即該圖編號A、A1部分，分歸Ａ０１取得；編號B至K及編號B1至K1部分，分歸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至14、16至20所示之共有人按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另Ａ０３等11人亦表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㈢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2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㈣兩造共有坐落系爭981土地(面積174.86平方公尺)，分割如附圖所示，即：編號A部分面積15.78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１取得；編號B部分面積18.04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５取得；編號C部分面積16.3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Ａ０３取得；編號D部分面積16.67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４取得；編號E、H部分面積分別為17.63、15.80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７取得；編號F部分面積18.62平方公尺，分歸顏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按應有部分各4分之1比例保持共有；編號G部分面積18.11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６取得；編號I部分面積19.07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８取得；編號K部分面積18.77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９取得。㈤兩造共有系爭982土地(面積104.35平方公尺)，分割如附圖所示，即：編號Al部分面積7.74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１取得；編號B1部分面積9.01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５取得；編號Cl部分面積8.47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３取得；編號Dl部分面積8.96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４取得；編號E1、H1部分、面積分別為9.88、10.23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７取得；編號Fl部分面積10.98平方公尺，分歸顏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按應有部分各4分之1比例保持共有；編號G1部分面積11.29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６取得；編號I1部分面積13.47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８取得；編號K1部分面積14.32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９取得。㈥如附表二所示之應補償人應分別補償如附表二所示之受補償之人如附表二所示之補償金額。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1151條、第759條分別定有明文。故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一人死亡，他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時，為求訴訟之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查系爭土地原共有人鄭義成於111年12月1日死亡，鄭世玉於95年1月25日死亡，鄭宗男、鄭英俊、鄭宜芸、鄭秋子(下稱鄭宗男等4人)為鄭義成之合法繼承人，鄭穎隆、鄭育庭、鄭育松、吳秋香(下稱鄭穎隆等4人)為鄭世玉之合法繼承人，均未聲明拋棄繼承，亦未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鄭義成及鄭世玉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戶籍謄本、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高少家宗家字第1110011535號函在卷可稽（原審卷㈠第249至257頁、本院111年南司調字第163號卷【下稱調字卷】第85至95頁、第127至139頁、第141至153頁、第173至175頁），是Ａ０１請求鄭宗男等4人應就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請求鄭穎隆等4人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乃基於訴訟經濟之考量，以一訴合併請求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及繼承登記後分割共有物之目的，揆諸前開說明，即應准許。另Ａ０１上訴時雖亦請求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7至20所示之人即顏金雲、曾雅玲、曾威昇、曾炳崑(下稱顏金雲等4人)就曾玉久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惟顏金雲等4人已於111年12月28日就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完畢，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417至432頁)，Ａ０１此部分請求，即無必要，應予駁回。
　㈡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又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此觀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定自明。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981土地屬住宅區、系爭982土地屬道路用地等情，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臺南市仁德區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17至432、447頁），系爭土地復查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就系爭土地亦未有不為分割之特約，堪認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又本件共有人眾多，兩造於起訴前無法達成調解，足認兩造對於分割之方法亦不能以協議方式定之，揆諸前開規定，Ａ０１起訴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自屬有據。
　㈢復按法院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惟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物之性質、分割後之經濟效用及公共利益等為公平決定（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16號、89年度台上字第72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系爭981、982土地均為東西向細長形土地，系爭981土地位在系爭982土地北側，系爭982土地南側為行大街，且由西至東分別有系爭A、B、C、D、E、F、G、H、I、K屋坐北朝南坐落系爭土地，上開房屋分別為Ａ０１、Ａ０５、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７、曾玉久(死亡後由顏金雲、曾威昇、曾雅玲、曾炳崑繼承)、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所有等情，業經原審會同地政人員現場履勘無訛，並有地籍圖、原審111年11月30日勘驗筆錄、Google街景圖、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10日所測量字第1120003527號函檢附土地複丈成果圖、112年3月15日所測量字第1120022883號函檢附土地複丈成果圖、房屋稅籍證明書、門牌證明書、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稽（調字卷第155頁、原審卷㈠第215至219、259至261、345頁、本院卷第143至154、186至187、213至243、251至253、275至281、417至432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⒉本院審酌系爭第二方案係以系爭建物坐落範圍為基礎，將系爭981土地由西向東分割為A至K，將系爭982土地由西向東分割為A1至K1，亦即原則上將房屋坐落相鄰部分之土地分歸給使用該建物之共有人，除符合Ａ０３等11人之意願外，亦將系爭A屋坐落部分之土地(即附圖編號A、A1)分歸Ａ０１，除兼顧Ａ０１之利益、系爭土地之使用現況外，分割後分得土地之各共有人出入及使用系爭建物均有對外通聯之道路，且周慶順律師即鄭華晟之遺產管理人表示同意系爭第二方案等語(本院卷第272、440頁)，顏金雲等4人亦表示同意就附圖編號F、F1部分，依應有部分各4分之1維持共有等語(本院卷第490頁)，是系爭第二方案應屬符合公平原則及全體共有人利益之最適當方案為可採。至系爭第一方案僅Ａ０１1人分得土地，其餘共有人仍維持共有，顯未顧及其餘共有人之意願及利益，尚非可採。
　⒊再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67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依系爭第二方案分割後，僅有Ａ０１及Ａ０３等11人分得系爭土地，本院為瞭解部分共有人分得土地之價值與未分得土地之共有人應受補償之公平價格，囑託至信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系爭土地如依系爭第二方案分割，Ａ０１及Ａ０３等11人分得之土地價值各為若干？各共有人應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為何，經該事務所鑑定後認如以系爭第二方案分割系爭土地，各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之金額如附表二所示之補償金額，此有該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價報告）可稽，本院審酌系爭鑑價報告係由具有不動產估價之專業知識者所製作，且製作之人與兩造間並無利害關係，應無偏頗之虞，且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曾威昇亦表示同意依系爭鑑價報告所載之金額找補等語(本院卷第468頁)，故認系爭鑑價報告之鑑定結果應為可採，是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價格、目前之經濟景氣及系爭鑑價報告之意見，認依系爭第二方案分割系爭土地，如附表二所示之應補償人應分別補償如附表二所示之受補償人如附表二所示之補償金額。
　⒋另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土地原共有人許清安於94年4月28日將其應有部分各8分之1，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最高限額新臺幣(下同)260,000元之抵押權予訴外人臺南市仁德區農會(下稱仁德農會)，嗣Ａ０９於107年5月30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為上開土地應有部分各8分之1之所有權人；另Ａ０１於110年1月25日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24分之2，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450,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訴外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中小企銀)等情，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417至432頁)，而仁德農會、臺灣中小企銀經本院告知訴訟，均未聲明參加訴訟，此有本院告知訴訟函及送達證書可佐(本院卷第193頁、回證卷第73至75頁)，依上開規定，系爭土地分割後，前揭抵押權，自應移存於Ａ０９、Ａ０１所分得之部分，併予敘明。
六、綜上所述，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能分割，共有人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登記共有人鄭義成、鄭世玉之繼承人迄未就其等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共有人間復未能協議分割，則Ａ０１依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鄭宗男等4人應就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請求鄭穎隆等4人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為有理由，併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即屬有據，應予准許，另追加請求顏金雲等4人就曾玉久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部分，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院綜合一切情狀後，認系爭土地以系爭第二方案予以分割，並依附表二所示之金額互相找補，核屬適當且公允，原判決因未及審酌系爭第二方案而命系爭土地為變價分割，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至6項所示。
七、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系爭土地分割方法係本院考量全體共有人利益，認以系爭第二方案予以分割為可採，可見兩造均同受其利，若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則顯失公平，爰依前揭規定，就訴訟費用命由兩造按其應有部分比例負擔，即如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調查及論述，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蘇正賢
　　　　　　　　　　　　　　　　　　法　官　王參和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一：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鄭義成之繼承人即
鄭宗男、鄭英俊、
鄭宜芸、鄭秋子

		72分之1
(公同共有)

		72分之1
(連帶負擔)



		

2

		鄭世玉之繼承人即
鄭育松、鄭育庭、
鄭穎隆、吳秋香

		72分之1
(公同共有)

		72分之1
(連帶負擔)



		3

		Ａ０３

		12分之1

		12分之1



		4

		Ａ０４

		12分之1

		12分之1



		5

		Ａ０５

		12分之1

		12分之1



		6

		Ａ０６

		16分之1

		16分之1



		7

		Ａ１８

		90分之5

		90分之5



		8

		Ａ０７

		8分之1

		8分之1



		9

		周慶順律師即鄭華晟
之遺產管理人

		18分之1

		18分之1



		10

		Ａ１９

		216分之1

		216分之1



		11

		Ａ２０

		216分之1

		216分之1



		12

		Ａ２１

		216分之1

		216分之1



		13

		Ａ０８

		8分之1

		8分之1



		14

		Ａ０９

		8分之1

		8分之1



		15

		Ａ０１

		24分之2

		24分之2



		16

		Ａ２２、Ａ２３、
Ａ２４

		72分之1
(公同共有)

		72分之1
(連帶負擔)



		17

		顏金雲

		64分之1

		64分之1



		18

		曾雅玲

		64分之1

		64分之1



		19

		曾威昇

		64分之1

		64分之1



		20

		曾炳崑

		64分之1

		64分之1









附表二(幣別：新臺幣)：
		各共有人之找補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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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０８

		



Ａ０９

		鄭義成之繼承人即
鄭宗男、鄭英俊、
鄭宜芸、鄭秋子

		鄭世玉之繼承人即
鄭育松、鄭育庭、
鄭穎隆、吳秋香

		



Ａ１８

		

周慶順律師即鄭華晟之遺產管理人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



		Ａ０１

		1,574元

		1,387元

		1,899元

		1,899元

		7,593元

		7,593元

		633元

		633元

		633元

		1,899元



		Ａ０５

		10,141元

		8,940元

		12,236元

		12,236元

		48,942元

		48,942元

		4,078元

		4,078元

		4,078元

		12,236元



		Ａ０３

		4,604元

		4,059元

		5,555元

		5,555元

		22,220元

		22,220元

		1,852元

		1,852元

		1,852元

		5,555元



		Ａ０４

		6,383元

		5,626元

		7,700元

		7,700元

		30,800元

		30,800元

		2,567元

		2,566元

		2,566元

		7,700元



		Ａ０７

		45,370元

		39,997元

		54,738元

		54,738元

		218,953元

		218,953元

		18,245元

		18,246元

		18,246元

		54,740元



		顏金雲

		7,404元

		6,527元

		8,933元

		8,933元

		35,733元

		35,733元

		2,978元

		2,978元

		2,978元

		8,933元



		曾雅玲

		7,404元

		6,527元

		8,933元

		8,933元

		35,733元

		35,733元

		2,978元

		2,978元

		2,978元

		8,933元



		曾威昇

		7,404元

		6,527元

		8,933元

		8,933元

		35,733元

		35,733元

		2,978元

		2,978元

		2,978元

		8,933元



		曾炳崑

		7,404元

		6,527元

		8,933元

		8,933元

		35,733元

		35,733元

		2,978元

		2,978元

		2,978元

		8,933元



		Ａ０６

		28,872元

		25,454元

		34,834元

		34,834元

		139,336元

		139,336元

		11,611元

		11,611元

		11,611元

		34,833元









附圖所示編號F、F1部分之「取得人」欄位，原記載為「曾玉久之承受訴訟人」，更正為「由顏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按應有部分比例各4分之1維持共有」。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48號

上  訴  人  姜桂琴



上  訴  人  盧茂雄

            宋太平

            宋文墨

            曾龍山

            許志賓

兼  上五人

訴訟代理人  許智偉



上  訴  人  曾文振

            顏金雲即曾玉久之繼承人



            曾威昇即曾玉久之繼承人



            曾炳崑即曾玉久之繼承人



            曾雅玲即曾玉久之繼承人



視同上訴人  吳秋香即鄭世玉之繼承人



            鄭育松即鄭世玉之繼承人



            鄭育庭即鄭世玉之繼承人



            鄭穎隆即鄭世玉之繼承人



            鄭宗岳

            鄭宗廟

            鄭宗泰

            鄭宗山

            鄭育宗

            鄭宗權



            鄭素貞

            鄭宗男即鄭義成之繼承人



            鄭英俊即鄭義成之繼承人



            鄭宜芸即鄭義成之繼承人





            鄭秋子即鄭義成之繼承人



            周慶順律師即鄭華晟之遺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7

日本院臺南簡易庭111年度南簡字第1276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5年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

    承人鄭義成所遺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應

    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三、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2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

    承人鄭世玉所遺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應

    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四、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174.86平方

    公尺)，分割如附圖所示，即：編號A部分面積15.78平方公

    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１取得；編號B部分面積18.04平方公尺，

    分歸上訴人Ａ０５取得；編號C部分面積16.37平方公尺土地，

    分歸上訴人Ａ０３取得；編號D部分面積16.67平方公尺，分歸

    上訴人Ａ０４取得；編號E、H部分面積分別為17.63、15.80平

    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７取得；編號F部分面積18.62平方公

    尺，分歸上訴人顏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按應有

    部分各4分之1比例保持共有；編號G部分面積18.11平方公尺

    ，分歸上訴人Ａ０６取得；編號I部分面積19.07平方公尺，分

    歸上訴人Ａ０８取得；編號K部分面積18.77平方公尺，分歸上

    訴人Ａ０９取得。

五、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面積104.35平方公尺

    )，分割如附圖所示，即：編號Al部分面積7.74平方公尺，

    分歸上訴人Ａ０１取得；編號B1部分面積9.01平方公尺，分歸

    上訴人Ａ０５取得；編號Cl部分面積8.47平方公尺，分歸上訴

    人Ａ０３取得；編號Dl部分面積8.96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４

    取得；編號E1、H1部分、面積分別為9.88、10.23平方公尺

    ，分歸上訴人Ａ０７取得；編號Fl部分面積10.98平方公尺，分

    歸上訴人顏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按應有部分各

    4分之1比例保持共有；編號G1部分面積11.29平方公尺，分

    歸上訴人Ａ０６取得；編號I1部分面積13.47平方公尺，分歸上

    訴人Ａ０８取得；編號K1部分面積14.32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

    Ａ０９取得。

六、如附表二所示之應補償人應分別補償如附表二所示之受補償

    人如附表二所示之補償金額。

七、上訴人Ａ０１追加顏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應就被繼

    承人曾玉久所遺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應

    有部分各16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部分駁回。

八、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

    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

    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

    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審判決分割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

    ○○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分稱系爭981土地、系爭982土地

    ，合稱系爭土地），其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

    一確定，依前揭規定，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Ａ

    ０８、Ａ０９、顏金雲、曾威昇、曾雅玲、曾炳崑(下稱Ａ０３等11

    人)提起上訴之效力，應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同造其餘共有人

    ，爰併列同造其餘共有人為視同上訴人（下分稱共有人姓名

    ）。

二、次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

    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明。上訴人Ａ０１原請求分

    割系爭土地，嗣以系爭土地原共有人鄭義成、鄭世玉、曾玉

    久分別於民國111年12月1日、95年1月25日、111年11月29日

    死亡，而其等之繼承人未辦理繼承登記為由，於提起上訴時

    追加請求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所示之視同上訴人，

    應就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

    辦理繼承登記，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2所示之視同上

    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

    之1）辦理繼承登記，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7至20所

    示之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曾玉久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

    各16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本院卷第47頁)，經核該追加之

    訴與原訴均本於請求分割系爭土地之同一基礎事實，於法並

    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除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曾炳崑外之其餘

    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114年12月22日、1

    15年2月2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

    列各款情形，爰依職權由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事體事項

一、上訴人Ａ０１起訴主張及上訴意旨略以：兩造共有系爭土地，

    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欄所示。系爭土地並無

    不分割之約定，且依其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惟

    兩造未能就分割之方法達成協議，為便利將來土地管理使用

    及經濟效益，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規定，訴請

    分割系爭土地。又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0號房屋(下稱

    系爭A屋)為Ａ０１所有，該房屋坐落同段977、983地號土地及

    部分系爭土地上，為完整利用房屋土地，請求將系爭土地與

    同段977、983地號土地相鄰部分分歸Ａ０１所有，系爭土地其

    餘部分由其他共有人按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並依市價找

    補(下稱系爭第一方案)等語。　

二、上訴人Ａ０３等11人上訴意旨略以：門牌號碼臺南市仁德區行

    大街304號、302號、300號、298號、296號、292號、290號

    、288號、286號建物(下依序分稱系爭B、C、D、E、F、G、H

    、I、K屋，與系爭A屋合稱系爭建物)分別為Ａ０５、Ａ０３、Ａ０４

    、Ａ０７、曾玉久(於111年11月29日死亡，繼承人為顏金雲、

    曾威昇、曾雅玲、曾炳崑)、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所有，系

    爭建物各有部分坐落系爭土地，為符合經濟效益、維持現狀

    使用情形、減少紛爭，並兼顧各共有人之權益，請求依系爭

    建物所在範圍，將系爭土地分割如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

    4年1月15日法囑土地字第29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

    示，附圖編號F、F1部分由曾玉久之繼承人顏金雲、曾威昇

    、曾雅玲、曾炳崑按應有部分比例各4分之1維持共有，並由

    分得土地之共有人依市價補償其他共有人(下稱系爭第二方

    案)；原審判命系爭土地全部變價分割，使在系爭土地上擁

    有房屋之共有人無法取得相應位置之土地，且面臨遭請求拆

    屋還地之風險，並非妥適，故請求廢棄原判決等語。

三、視同上訴人部分：

　㈠周慶順律師即鄭華晟之遺產管理人：被繼承人鄭華晟無建物

    坐落系爭土地上，請求法院簡化或消滅共有關係，伊同意系

    爭第二方案或變價分割等語。

　㈡其餘視同上訴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聲明或陳述。　

四、原審為系爭土地變價分割，並命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

    比例分配之判決。Ａ０１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

    棄。㈡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

    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

    繼承登記。㈢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2所示之視同上訴人

    ，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

    ）辦理繼承登記。㈣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7至20所示

    之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曾玉久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

    16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㈤系爭土地分割如臺南市歸仁地政

    事務所111年11月30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即該圖編號A、

    A1部分，分歸Ａ０１取得；編號B至K及編號B1至K1部分，分歸

    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至14、16至20所示之共有人按應

    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另Ａ０３等11人亦表示不服，提起上訴

    ，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所

    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系爭土地（應有

    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㈢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

    號2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遺系爭土地

    （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㈣兩造共有坐落系爭

    981土地(面積174.86平方公尺)，分割如附圖所示，即：編

    號A部分面積15.78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１取得；編號B部分面積

    18.04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５取得；編號C部分面積16.37平方公

    尺土地，分歸Ａ０３取得；編號D部分面積16.67平方公尺，分

    歸Ａ０４取得；編號E、H部分面積分別為17.63、15.80平方公

    尺，分歸Ａ０７取得；編號F部分面積18.62平方公尺，分歸顏

    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按應有部分各4分之1比例

    保持共有；編號G部分面積18.11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６取得；

    編號I部分面積19.07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８取得；編號K部分面

    積18.77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９取得。㈤兩造共有系爭982土地(

    面積104.35平方公尺)，分割如附圖所示，即：編號Al部分

    面積7.74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１取得；編號B1部分面積9.01平

    方公尺，分歸Ａ０５取得；編號Cl部分面積8.47平方公尺，分

    歸Ａ０３取得；編號Dl部分面積8.96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４取得；

    編號E1、H1部分、面積分別為9.88、10.23平方公尺，分歸Ａ

    ０７取得；編號Fl部分面積10.98平方公尺，分歸顏金雲、曾

    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按應有部分各4分之1比例保持共有

    ；編號G1部分面積11.29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６取得；編號I1部

    分面積13.47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８取得；編號K1部分面積14.3

    2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９取得。㈥如附表二所示之應補償人應分

    別補償如附表二所示之受補償之人如附表二所示之補償金額

    。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

    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

    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1151條、第759條分別定有明文。

    故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一人死亡，他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

    物時，為求訴訟之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

    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之繼

    承人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

    產。查系爭土地原共有人鄭義成於111年12月1日死亡，鄭世

    玉於95年1月25日死亡，鄭宗男、鄭英俊、鄭宜芸、鄭秋子(

    下稱鄭宗男等4人)為鄭義成之合法繼承人，鄭穎隆、鄭育庭

    、鄭育松、吳秋香(下稱鄭穎隆等4人)為鄭世玉之合法繼承

    人，均未聲明拋棄繼承，亦未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系爭土

    地登記謄本、鄭義成及鄭世玉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及繼

    承人戶籍謄本、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高少家宗家字第11

    10011535號函在卷可稽（原審卷㈠第249至257頁、本院111年

    南司調字第163號卷【下稱調字卷】第85至95頁、第127至13

    9頁、第141至153頁、第173至175頁），是Ａ０１請求鄭宗男等

    4人應就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

    辦理繼承登記，請求鄭穎隆等4人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遺

    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乃基於訴訟

    經濟之考量，以一訴合併請求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及繼承登

    記後分割共有物之目的，揆諸前開說明，即應准許。另Ａ０１

    上訴時雖亦請求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7至20所示之人

    即顏金雲、曾雅玲、曾威昇、曾炳崑(下稱顏金雲等4人)就

    曾玉久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惟顏金雲等4人已於111年12月28日就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完畢，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417至432頁)

    ，Ａ０１此部分請求，即無必要，應予駁回。

　㈡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

    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又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

    人之請求，命為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此觀民法第823條

    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定自明。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

    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981土地屬住宅區、系爭982土

    地屬道路用地等情，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臺南市仁德區公

    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17至4

    32、447頁），系爭土地復查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

    情形，兩造就系爭土地亦未有不為分割之特約，堪認系爭土

    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又本件共有人眾多，兩造於起訴前

    無法達成調解，足認兩造對於分割之方法亦不能以協議方式

    定之，揆諸前開規定，Ａ０１起訴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自

    屬有據。

　㈢復按法院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惟仍

    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物之性質、分割後

    之經濟效用及公共利益等為公平決定（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

    字第16號、89年度台上字第72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系爭981、982土地均為東西向細長形土地，系爭981土地位在

    系爭982土地北側，系爭982土地南側為行大街，且由西至東

    分別有系爭A、B、C、D、E、F、G、H、I、K屋坐北朝南坐落

    系爭土地，上開房屋分別為Ａ０１、Ａ０５、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７、曾

    玉久(死亡後由顏金雲、曾威昇、曾雅玲、曾炳崑繼承)、Ａ０

    ６、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所有等情，業經原審會同地政人員現場履

    勘無訛，並有地籍圖、原審111年11月30日勘驗筆錄、Googl

    e街景圖、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10日所測量字第1

    120003527號函檢附土地複丈成果圖、112年3月15日所測量

    字第1120022883號函檢附土地複丈成果圖、房屋稅籍證明書

    、門牌證明書、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稽（調字卷第155

    頁、原審卷㈠第215至219、259至261、345頁、本院卷第143

    至154、186至187、213至243、251至253、275至281、417至

    432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⒉本院審酌系爭第二方案係以系爭建物坐落範圍為基礎，將系

    爭981土地由西向東分割為A至K，將系爭982土地由西向東分

    割為A1至K1，亦即原則上將房屋坐落相鄰部分之土地分歸給

    使用該建物之共有人，除符合Ａ０３等11人之意願外，亦將系

    爭A屋坐落部分之土地(即附圖編號A、A1)分歸Ａ０１，除兼顧Ａ

    ０１之利益、系爭土地之使用現況外，分割後分得土地之各共

    有人出入及使用系爭建物均有對外通聯之道路，且周慶順律

    師即鄭華晟之遺產管理人表示同意系爭第二方案等語(本院

    卷第272、440頁)，顏金雲等4人亦表示同意就附圖編號F、F

    1部分，依應有部分各4分之1維持共有等語(本院卷第490頁)

    ，是系爭第二方案應屬符合公平原則及全體共有人利益之最

    適當方案為可採。至系爭第一方案僅Ａ０１1人分得土地，其餘

    共有人仍維持共有，顯未顧及其餘共有人之意願及利益，尚

    非可採。

　⒊再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

    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

    有明文。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

    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

    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

    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

    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

    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

    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

    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676號判決意

    旨參照）。查系爭土地依系爭第二方案分割後，僅有Ａ０１及Ａ

    ０３等11人分得系爭土地，本院為瞭解部分共有人分得土地之

    價值與未分得土地之共有人應受補償之公平價格，囑託至信

    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系爭土地如依系爭第二方案分割，

    Ａ０１及Ａ０３等11人分得之土地價值各為若干？各共有人應補償

    及應受補償之金額為何，經該事務所鑑定後認如以系爭第二

    方案分割系爭土地，各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之金額如附表二

    所示之補償金額，此有該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系

    爭鑑價報告）可稽，本院審酌系爭鑑價報告係由具有不動產

    估價之專業知識者所製作，且製作之人與兩造間並無利害關

    係，應無偏頗之虞，且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８、Ａ０

    ９、曾威昇亦表示同意依系爭鑑價報告所載之金額找補等語(

    本院卷第468頁)，故認系爭鑑價報告之鑑定結果應為可採，

    是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價格、目前之經濟景氣及系爭鑑價報

    告之意見，認依系爭第二方案分割系爭土地，如附表二所示

    之應補償人應分別補償如附表二所示之受補償人如附表二所

    示之補償金額。

　⒋另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

    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

    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

    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

    ，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土地原共有

    人許清安於94年4月28日將其應有部分各8分之1，設定擔保

    債權總金額最高限額新臺幣(下同)260,000元之抵押權予訴

    外人臺南市仁德區農會(下稱仁德農會)，嗣Ａ０９於107年5月3

    0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為上開土地應有部分各8分之1

    之所有權人；另Ａ０１於110年1月25日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2

    4分之2，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450,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

    予訴外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中小企

    銀)等情，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417至432

    頁)，而仁德農會、臺灣中小企銀經本院告知訴訟，均未聲

    明參加訴訟，此有本院告知訴訟函及送達證書可佐(本院卷

    第193頁、回證卷第73至75頁)，依上開規定，系爭土地分割

    後，前揭抵押權，自應移存於Ａ０９、Ａ０１所分得之部分，併予

    敘明。

六、綜上所述，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能分割，共有人間

    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登記共有人鄭義成、鄭世玉之繼承

    人迄未就其等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共有人

    間復未能協議分割，則Ａ０１依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鄭宗男

    等4人應就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

    1)辦理繼承登記，請求鄭穎隆等4人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

    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為有理由

    ，併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規定，請求

    分割系爭土地，即屬有據，應予准許，另追加請求顏金雲等

    4人就曾玉久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辦理繼承登

    記部分，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院綜合一切情狀後，認

    系爭土地以系爭第二方案予以分割，並依附表二所示之金額

    互相找補，核屬適當且公允，原判決因未及審酌系爭第二方

    案而命系爭土地為變價分割，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

    文第2至6項所示。

七、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系爭土地分割方法係本院考量全體共有人利益，認以系爭

    第二方案予以分割為可採，可見兩造均同受其利，若全由敗

    訴之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則顯失公平，爰依前揭規定，就訴

    訟費用命由兩造按其應有部分比例負擔，即如附表一「訴訟

    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調查及論述，附

    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0條之1、第8

    5條第1、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蘇正賢

　　　　　　　　　　　　　　　　　　法　官　王參和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一：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鄭義成之繼承人即 鄭宗男、鄭英俊、 鄭宜芸、鄭秋子 72分之1 (公同共有) 72分之1 (連帶負擔)  2 鄭世玉之繼承人即 鄭育松、鄭育庭、 鄭穎隆、吳秋香 72分之1 (公同共有) 72分之1 (連帶負擔) 3 Ａ０３ 12分之1 12分之1 4 Ａ０４ 12分之1 12分之1 5 Ａ０５ 12分之1 12分之1 6 Ａ０６ 16分之1 16分之1 7 Ａ１８ 90分之5 90分之5 8 Ａ０７ 8分之1 8分之1 9 周慶順律師即鄭華晟 之遺產管理人 18分之1 18分之1 10 Ａ１９ 216分之1 216分之1 11 Ａ２０ 216分之1 216分之1 12 Ａ２１ 216分之1 216分之1 13 Ａ０８ 8分之1 8分之1 14 Ａ０９ 8分之1 8分之1 15 Ａ０１ 24分之2 24分之2 16 Ａ２２、Ａ２３、 Ａ２４ 72分之1 (公同共有) 72分之1 (連帶負擔) 17 顏金雲 64分之1 64分之1 18 曾雅玲 64分之1 64分之1 19 曾威昇 64分之1 64分之1 20 曾炳崑 64分之1 64分之1 



附表二(幣別：新臺幣)：

各共有人之找補金額            應 補 償 人 受補償人             Ａ０８   Ａ０９ 鄭義成之繼承人即 鄭宗男、鄭英俊、 鄭宜芸、鄭秋子 鄭世玉之繼承人即 鄭育松、鄭育庭、 鄭穎隆、吳秋香   Ａ１８  周慶順律師即鄭華晟之遺產管理人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 Ａ０１ 1,574元 1,387元 1,899元 1,899元 7,593元 7,593元 633元 633元 633元 1,899元 Ａ０５ 10,141元 8,940元 12,236元 12,236元 48,942元 48,942元 4,078元 4,078元 4,078元 12,236元 Ａ０３ 4,604元 4,059元 5,555元 5,555元 22,220元 22,220元 1,852元 1,852元 1,852元 5,555元 Ａ０４ 6,383元 5,626元 7,700元 7,700元 30,800元 30,800元 2,567元 2,566元 2,566元 7,700元 Ａ０７ 45,370元 39,997元 54,738元 54,738元 218,953元 218,953元 18,245元 18,246元 18,246元 54,740元 顏金雲 7,404元 6,527元 8,933元 8,933元 35,733元 35,733元 2,978元 2,978元 2,978元 8,933元 曾雅玲 7,404元 6,527元 8,933元 8,933元 35,733元 35,733元 2,978元 2,978元 2,978元 8,933元 曾威昇 7,404元 6,527元 8,933元 8,933元 35,733元 35,733元 2,978元 2,978元 2,978元 8,933元 曾炳崑 7,404元 6,527元 8,933元 8,933元 35,733元 35,733元 2,978元 2,978元 2,978元 8,933元 Ａ０６ 28,872元 25,454元 34,834元 34,834元 139,336元 139,336元 11,611元 11,611元 11,611元 34,833元 



附圖所示編號F、F1部分之「取得人」欄位，原記載為「曾玉久

之承受訴訟人」，更正為「由顏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

，按應有部分比例各4分之1維持共有」。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48號
上  訴  人  姜桂琴


上  訴  人  盧茂雄
            宋太平
            宋文墨
            曾龍山
            許志賓
兼  上五人
訴訟代理人  許智偉


上  訴  人  曾文振
            顏金雲即曾玉久之繼承人


            曾威昇即曾玉久之繼承人


            曾炳崑即曾玉久之繼承人


            曾雅玲即曾玉久之繼承人


視同上訴人  吳秋香即鄭世玉之繼承人


            鄭育松即鄭世玉之繼承人


            鄭育庭即鄭世玉之繼承人


            鄭穎隆即鄭世玉之繼承人


            鄭宗岳
            鄭宗廟
            鄭宗泰
            鄭宗山
            鄭育宗
            鄭宗權


            鄭素貞
            鄭宗男即鄭義成之繼承人


            鄭英俊即鄭義成之繼承人


            鄭宜芸即鄭義成之繼承人




            鄭秋子即鄭義成之繼承人


            周慶順律師即鄭華晟之遺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7日本院臺南簡易庭111年度南簡字第1276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三、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2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遺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四、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174.86平方公尺)，分割如附圖所示，即：編號A部分面積15.78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１取得；編號B部分面積18.04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５取得；編號C部分面積16.3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上訴人Ａ０３取得；編號D部分面積16.67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４取得；編號E、H部分面積分別為17.63、15.80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７取得；編號F部分面積18.62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顏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按應有部分各4分之1比例保持共有；編號G部分面積18.11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６取得；編號I部分面積19.07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８取得；編號K部分面積18.77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９取得。
五、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面積104.35平方公尺)，分割如附圖所示，即：編號Al部分面積7.74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１取得；編號B1部分面積9.01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５取得；編號Cl部分面積8.47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３取得；編號Dl部分面積8.96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４取得；編號E1、H1部分、面積分別為9.88、10.23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７取得；編號Fl部分面積10.98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顏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按應有部分各4分之1比例保持共有；編號G1部分面積11.29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６取得；編號I1部分面積13.47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８取得；編號K1部分面積14.32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９取得。
六、如附表二所示之應補償人應分別補償如附表二所示之受補償人如附表二所示之補償金額。
七、上訴人Ａ０１追加顏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應就被繼承人曾玉久所遺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部分駁回。
八、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審判決分割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分稱系爭981土地、系爭982土地，合稱系爭土地），其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依前揭規定，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顏金雲、曾威昇、曾雅玲、曾炳崑(下稱Ａ０３等11人)提起上訴之效力，應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同造其餘共有人，爰併列同造其餘共有人為視同上訴人（下分稱共有人姓名）。
二、次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明。上訴人Ａ０１原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嗣以系爭土地原共有人鄭義成、鄭世玉、曾玉久分別於民國111年12月1日、95年1月25日、111年11月29日死亡，而其等之繼承人未辦理繼承登記為由，於提起上訴時追加請求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2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7至20所示之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曾玉久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本院卷第47頁)，經核該追加之訴與原訴均本於請求分割系爭土地之同一基礎事實，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除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曾炳崑外之其餘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114年12月22日、115年2月2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職權由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事體事項
一、上訴人Ａ０１起訴主張及上訴意旨略以：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欄所示。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且依其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惟兩造未能就分割之方法達成協議，為便利將來土地管理使用及經濟效益，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規定，訴請分割系爭土地。又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0號房屋(下稱系爭A屋)為Ａ０１所有，該房屋坐落同段977、983地號土地及部分系爭土地上，為完整利用房屋土地，請求將系爭土地與同段977、983地號土地相鄰部分分歸Ａ０１所有，系爭土地其餘部分由其他共有人按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並依市價找補(下稱系爭第一方案)等語。　
二、上訴人Ａ０３等11人上訴意旨略以：門牌號碼臺南市仁德區行大街304號、302號、300號、298號、296號、292號、290號、288號、286號建物(下依序分稱系爭B、C、D、E、F、G、H、I、K屋，與系爭A屋合稱系爭建物)分別為Ａ０５、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７、曾玉久(於111年11月29日死亡，繼承人為顏金雲、曾威昇、曾雅玲、曾炳崑)、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所有，系爭建物各有部分坐落系爭土地，為符合經濟效益、維持現狀使用情形、減少紛爭，並兼顧各共有人之權益，請求依系爭建物所在範圍，將系爭土地分割如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4年1月15日法囑土地字第29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附圖編號F、F1部分由曾玉久之繼承人顏金雲、曾威昇、曾雅玲、曾炳崑按應有部分比例各4分之1維持共有，並由分得土地之共有人依市價補償其他共有人(下稱系爭第二方案)；原審判命系爭土地全部變價分割，使在系爭土地上擁有房屋之共有人無法取得相應位置之土地，且面臨遭請求拆屋還地之風險，並非妥適，故請求廢棄原判決等語。
三、視同上訴人部分：
　㈠周慶順律師即鄭華晟之遺產管理人：被繼承人鄭華晟無建物坐落系爭土地上，請求法院簡化或消滅共有關係，伊同意系爭第二方案或變價分割等語。
　㈡其餘視同上訴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原審為系爭土地變價分割，並命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之判決。Ａ０１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㈢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2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㈣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7至20所示之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曾玉久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㈤系爭土地分割如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1年11月30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即該圖編號A、A1部分，分歸Ａ０１取得；編號B至K及編號B1至K1部分，分歸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至14、16至20所示之共有人按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另Ａ０３等11人亦表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㈢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2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㈣兩造共有坐落系爭981土地(面積174.86平方公尺)，分割如附圖所示，即：編號A部分面積15.78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１取得；編號B部分面積18.04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５取得；編號C部分面積16.3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Ａ０３取得；編號D部分面積16.67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４取得；編號E、H部分面積分別為17.63、15.80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７取得；編號F部分面積18.62平方公尺，分歸顏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按應有部分各4分之1比例保持共有；編號G部分面積18.11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６取得；編號I部分面積19.07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８取得；編號K部分面積18.77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９取得。㈤兩造共有系爭982土地(面積104.35平方公尺)，分割如附圖所示，即：編號Al部分面積7.74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１取得；編號B1部分面積9.01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５取得；編號Cl部分面積8.47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３取得；編號Dl部分面積8.96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４取得；編號E1、H1部分、面積分別為9.88、10.23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７取得；編號Fl部分面積10.98平方公尺，分歸顏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按應有部分各4分之1比例保持共有；編號G1部分面積11.29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６取得；編號I1部分面積13.47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８取得；編號K1部分面積14.32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９取得。㈥如附表二所示之應補償人應分別補償如附表二所示之受補償之人如附表二所示之補償金額。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1151條、第759條分別定有明文。故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一人死亡，他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時，為求訴訟之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查系爭土地原共有人鄭義成於111年12月1日死亡，鄭世玉於95年1月25日死亡，鄭宗男、鄭英俊、鄭宜芸、鄭秋子(下稱鄭宗男等4人)為鄭義成之合法繼承人，鄭穎隆、鄭育庭、鄭育松、吳秋香(下稱鄭穎隆等4人)為鄭世玉之合法繼承人，均未聲明拋棄繼承，亦未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鄭義成及鄭世玉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戶籍謄本、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高少家宗家字第1110011535號函在卷可稽（原審卷㈠第249至257頁、本院111年南司調字第163號卷【下稱調字卷】第85至95頁、第127至139頁、第141至153頁、第173至175頁），是Ａ０１請求鄭宗男等4人應就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請求鄭穎隆等4人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乃基於訴訟經濟之考量，以一訴合併請求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及繼承登記後分割共有物之目的，揆諸前開說明，即應准許。另Ａ０１上訴時雖亦請求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7至20所示之人即顏金雲、曾雅玲、曾威昇、曾炳崑(下稱顏金雲等4人)就曾玉久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惟顏金雲等4人已於111年12月28日就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完畢，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417至432頁)，Ａ０１此部分請求，即無必要，應予駁回。
　㈡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又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此觀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定自明。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981土地屬住宅區、系爭982土地屬道路用地等情，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臺南市仁德區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17至432、447頁），系爭土地復查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就系爭土地亦未有不為分割之特約，堪認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又本件共有人眾多，兩造於起訴前無法達成調解，足認兩造對於分割之方法亦不能以協議方式定之，揆諸前開規定，Ａ０１起訴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自屬有據。
　㈢復按法院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惟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物之性質、分割後之經濟效用及公共利益等為公平決定（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16號、89年度台上字第72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系爭981、982土地均為東西向細長形土地，系爭981土地位在系爭982土地北側，系爭982土地南側為行大街，且由西至東分別有系爭A、B、C、D、E、F、G、H、I、K屋坐北朝南坐落系爭土地，上開房屋分別為Ａ０１、Ａ０５、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７、曾玉久(死亡後由顏金雲、曾威昇、曾雅玲、曾炳崑繼承)、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所有等情，業經原審會同地政人員現場履勘無訛，並有地籍圖、原審111年11月30日勘驗筆錄、Google街景圖、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10日所測量字第1120003527號函檢附土地複丈成果圖、112年3月15日所測量字第1120022883號函檢附土地複丈成果圖、房屋稅籍證明書、門牌證明書、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稽（調字卷第155頁、原審卷㈠第215至219、259至261、345頁、本院卷第143至154、186至187、213至243、251至253、275至281、417至432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⒉本院審酌系爭第二方案係以系爭建物坐落範圍為基礎，將系爭981土地由西向東分割為A至K，將系爭982土地由西向東分割為A1至K1，亦即原則上將房屋坐落相鄰部分之土地分歸給使用該建物之共有人，除符合Ａ０３等11人之意願外，亦將系爭A屋坐落部分之土地(即附圖編號A、A1)分歸Ａ０１，除兼顧Ａ０１之利益、系爭土地之使用現況外，分割後分得土地之各共有人出入及使用系爭建物均有對外通聯之道路，且周慶順律師即鄭華晟之遺產管理人表示同意系爭第二方案等語(本院卷第272、440頁)，顏金雲等4人亦表示同意就附圖編號F、F1部分，依應有部分各4分之1維持共有等語(本院卷第490頁)，是系爭第二方案應屬符合公平原則及全體共有人利益之最適當方案為可採。至系爭第一方案僅Ａ０１1人分得土地，其餘共有人仍維持共有，顯未顧及其餘共有人之意願及利益，尚非可採。
　⒊再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67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依系爭第二方案分割後，僅有Ａ０１及Ａ０３等11人分得系爭土地，本院為瞭解部分共有人分得土地之價值與未分得土地之共有人應受補償之公平價格，囑託至信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系爭土地如依系爭第二方案分割，Ａ０１及Ａ０３等11人分得之土地價值各為若干？各共有人應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為何，經該事務所鑑定後認如以系爭第二方案分割系爭土地，各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之金額如附表二所示之補償金額，此有該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價報告）可稽，本院審酌系爭鑑價報告係由具有不動產估價之專業知識者所製作，且製作之人與兩造間並無利害關係，應無偏頗之虞，且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曾威昇亦表示同意依系爭鑑價報告所載之金額找補等語(本院卷第468頁)，故認系爭鑑價報告之鑑定結果應為可採，是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價格、目前之經濟景氣及系爭鑑價報告之意見，認依系爭第二方案分割系爭土地，如附表二所示之應補償人應分別補償如附表二所示之受補償人如附表二所示之補償金額。
　⒋另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土地原共有人許清安於94年4月28日將其應有部分各8分之1，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最高限額新臺幣(下同)260,000元之抵押權予訴外人臺南市仁德區農會(下稱仁德農會)，嗣Ａ０９於107年5月30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為上開土地應有部分各8分之1之所有權人；另Ａ０１於110年1月25日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24分之2，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450,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訴外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中小企銀)等情，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417至432頁)，而仁德農會、臺灣中小企銀經本院告知訴訟，均未聲明參加訴訟，此有本院告知訴訟函及送達證書可佐(本院卷第193頁、回證卷第73至75頁)，依上開規定，系爭土地分割後，前揭抵押權，自應移存於Ａ０９、Ａ０１所分得之部分，併予敘明。
六、綜上所述，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能分割，共有人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登記共有人鄭義成、鄭世玉之繼承人迄未就其等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共有人間復未能協議分割，則Ａ０１依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鄭宗男等4人應就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請求鄭穎隆等4人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為有理由，併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即屬有據，應予准許，另追加請求顏金雲等4人就曾玉久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部分，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院綜合一切情狀後，認系爭土地以系爭第二方案予以分割，並依附表二所示之金額互相找補，核屬適當且公允，原判決因未及審酌系爭第二方案而命系爭土地為變價分割，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至6項所示。
七、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系爭土地分割方法係本院考量全體共有人利益，認以系爭第二方案予以分割為可採，可見兩造均同受其利，若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則顯失公平，爰依前揭規定，就訴訟費用命由兩造按其應有部分比例負擔，即如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調查及論述，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蘇正賢
　　　　　　　　　　　　　　　　　　法　官　王參和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一：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鄭義成之繼承人即
鄭宗男、鄭英俊、
鄭宜芸、鄭秋子

		72分之1
(公同共有)

		72分之1
(連帶負擔)



		

2

		鄭世玉之繼承人即
鄭育松、鄭育庭、
鄭穎隆、吳秋香

		72分之1
(公同共有)

		72分之1
(連帶負擔)



		3

		Ａ０３

		12分之1

		12分之1



		4

		Ａ０４

		12分之1

		12分之1



		5

		Ａ０５

		12分之1

		12分之1



		6

		Ａ０６

		16分之1

		16分之1



		7

		Ａ１８

		90分之5

		90分之5



		8

		Ａ０７

		8分之1

		8分之1



		9

		周慶順律師即鄭華晟
之遺產管理人

		18分之1

		18分之1



		10

		Ａ１９

		216分之1

		216分之1



		11

		Ａ２０

		216分之1

		216分之1



		12

		Ａ２１

		216分之1

		216分之1



		13

		Ａ０８

		8分之1

		8分之1



		14

		Ａ０９

		8分之1

		8分之1



		15

		Ａ０１

		24分之2

		24分之2



		16

		Ａ２２、Ａ２３、
Ａ２４

		72分之1
(公同共有)

		72分之1
(連帶負擔)



		17

		顏金雲

		64分之1

		64分之1



		18

		曾雅玲

		64分之1

		64分之1



		19

		曾威昇

		64分之1

		64分之1



		20

		曾炳崑

		64分之1

		64分之1









附表二(幣別：新臺幣)：
		各共有人之找補金額

		


		


		


		


		


		


		


		


		


		




		

應
補
償
人

		受補償人

		


		


		


		


		


		


		


		


		




		


		



Ａ０８

		



Ａ０９

		鄭義成之繼承人即
鄭宗男、鄭英俊、
鄭宜芸、鄭秋子

		鄭世玉之繼承人即
鄭育松、鄭育庭、
鄭穎隆、吳秋香

		



Ａ１８

		

周慶順律師即鄭華晟之遺產管理人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



		Ａ０１

		1,574元

		1,387元

		1,899元

		1,899元

		7,593元

		7,593元

		633元

		633元

		633元

		1,899元



		Ａ０５

		10,141元

		8,940元

		12,236元

		12,236元

		48,942元

		48,942元

		4,078元

		4,078元

		4,078元

		12,236元



		Ａ０３

		4,604元

		4,059元

		5,555元

		5,555元

		22,220元

		22,220元

		1,852元

		1,852元

		1,852元

		5,555元



		Ａ０４

		6,383元

		5,626元

		7,700元

		7,700元

		30,800元

		30,800元

		2,567元

		2,566元

		2,566元

		7,700元



		Ａ０７

		45,370元

		39,997元

		54,738元

		54,738元

		218,953元

		218,953元

		18,245元

		18,246元

		18,246元

		54,740元



		顏金雲

		7,404元

		6,527元

		8,933元

		8,933元

		35,733元

		35,733元

		2,978元

		2,978元

		2,978元

		8,933元



		曾雅玲

		7,404元

		6,527元

		8,933元

		8,933元

		35,733元

		35,733元

		2,978元

		2,978元

		2,978元

		8,933元



		曾威昇

		7,404元

		6,527元

		8,933元

		8,933元

		35,733元

		35,733元

		2,978元

		2,978元

		2,978元

		8,933元



		曾炳崑

		7,404元

		6,527元

		8,933元

		8,933元

		35,733元

		35,733元

		2,978元

		2,978元

		2,978元

		8,933元



		Ａ０６

		28,872元

		25,454元

		34,834元

		34,834元

		139,336元

		139,336元

		11,611元

		11,611元

		11,611元

		34,833元









附圖所示編號F、F1部分之「取得人」欄位，原記載為「曾玉久之承受訴訟人」，更正為「由顏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按應有部分比例各4分之1維持共有」。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48號

上  訴  人  姜桂琴



上  訴  人  盧茂雄

            宋太平

            宋文墨

            曾龍山

            許志賓

兼  上五人

訴訟代理人  許智偉



上  訴  人  曾文振

            顏金雲即曾玉久之繼承人



            曾威昇即曾玉久之繼承人



            曾炳崑即曾玉久之繼承人



            曾雅玲即曾玉久之繼承人



視同上訴人  吳秋香即鄭世玉之繼承人



            鄭育松即鄭世玉之繼承人



            鄭育庭即鄭世玉之繼承人



            鄭穎隆即鄭世玉之繼承人



            鄭宗岳

            鄭宗廟

            鄭宗泰

            鄭宗山

            鄭育宗

            鄭宗權



            鄭素貞

            鄭宗男即鄭義成之繼承人



            鄭英俊即鄭義成之繼承人



            鄭宜芸即鄭義成之繼承人





            鄭秋子即鄭義成之繼承人



            周慶順律師即鄭華晟之遺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7日本院臺南簡易庭111年度南簡字第1276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三、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2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遺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四、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174.86平方公尺)，分割如附圖所示，即：編號A部分面積15.78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１取得；編號B部分面積18.04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５取得；編號C部分面積16.3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上訴人Ａ０３取得；編號D部分面積16.67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４取得；編號E、H部分面積分別為17.63、15.80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７取得；編號F部分面積18.62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顏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按應有部分各4分之1比例保持共有；編號G部分面積18.11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６取得；編號I部分面積19.07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８取得；編號K部分面積18.77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９取得。

五、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面積104.35平方公尺)，分割如附圖所示，即：編號Al部分面積7.74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１取得；編號B1部分面積9.01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５取得；編號Cl部分面積8.47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３取得；編號Dl部分面積8.96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４取得；編號E1、H1部分、面積分別為9.88、10.23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７取得；編號Fl部分面積10.98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顏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按應有部分各4分之1比例保持共有；編號G1部分面積11.29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６取得；編號I1部分面積13.47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８取得；編號K1部分面積14.32平方公尺，分歸上訴人Ａ０９取得。

六、如附表二所示之應補償人應分別補償如附表二所示之受補償人如附表二所示之補償金額。

七、上訴人Ａ０１追加顏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應就被繼承人曾玉久所遺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部分駁回。

八、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審判決分割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分稱系爭981土地、系爭982土地，合稱系爭土地），其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依前揭規定，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顏金雲、曾威昇、曾雅玲、曾炳崑(下稱Ａ０３等11人)提起上訴之效力，應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同造其餘共有人，爰併列同造其餘共有人為視同上訴人（下分稱共有人姓名）。

二、次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明。上訴人Ａ０１原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嗣以系爭土地原共有人鄭義成、鄭世玉、曾玉久分別於民國111年12月1日、95年1月25日、111年11月29日死亡，而其等之繼承人未辦理繼承登記為由，於提起上訴時追加請求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2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7至20所示之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曾玉久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本院卷第47頁)，經核該追加之訴與原訴均本於請求分割系爭土地之同一基礎事實，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除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曾炳崑外之其餘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114年12月22日、115年2月2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職權由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事體事項

一、上訴人Ａ０１起訴主張及上訴意旨略以：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欄所示。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且依其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惟兩造未能就分割之方法達成協議，為便利將來土地管理使用及經濟效益，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規定，訴請分割系爭土地。又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0號房屋(下稱系爭A屋)為Ａ０１所有，該房屋坐落同段977、983地號土地及部分系爭土地上，為完整利用房屋土地，請求將系爭土地與同段977、983地號土地相鄰部分分歸Ａ０１所有，系爭土地其餘部分由其他共有人按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並依市價找補(下稱系爭第一方案)等語。　

二、上訴人Ａ０３等11人上訴意旨略以：門牌號碼臺南市仁德區行大街304號、302號、300號、298號、296號、292號、290號、288號、286號建物(下依序分稱系爭B、C、D、E、F、G、H、I、K屋，與系爭A屋合稱系爭建物)分別為Ａ０５、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７、曾玉久(於111年11月29日死亡，繼承人為顏金雲、曾威昇、曾雅玲、曾炳崑)、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所有，系爭建物各有部分坐落系爭土地，為符合經濟效益、維持現狀使用情形、減少紛爭，並兼顧各共有人之權益，請求依系爭建物所在範圍，將系爭土地分割如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4年1月15日法囑土地字第29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附圖編號F、F1部分由曾玉久之繼承人顏金雲、曾威昇、曾雅玲、曾炳崑按應有部分比例各4分之1維持共有，並由分得土地之共有人依市價補償其他共有人(下稱系爭第二方案)；原審判命系爭土地全部變價分割，使在系爭土地上擁有房屋之共有人無法取得相應位置之土地，且面臨遭請求拆屋還地之風險，並非妥適，故請求廢棄原判決等語。

三、視同上訴人部分：

　㈠周慶順律師即鄭華晟之遺產管理人：被繼承人鄭華晟無建物坐落系爭土地上，請求法院簡化或消滅共有關係，伊同意系爭第二方案或變價分割等語。

　㈡其餘視同上訴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原審為系爭土地變價分割，並命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之判決。Ａ０１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㈢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2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㈣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7至20所示之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曾玉久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㈤系爭土地分割如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1年11月30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即該圖編號A、A1部分，分歸Ａ０１取得；編號B至K及編號B1至K1部分，分歸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至14、16至20所示之共有人按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另Ａ０３等11人亦表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㈢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2所示之視同上訴人，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㈣兩造共有坐落系爭981土地(面積174.86平方公尺)，分割如附圖所示，即：編號A部分面積15.78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１取得；編號B部分面積18.04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５取得；編號C部分面積16.3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Ａ０３取得；編號D部分面積16.67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４取得；編號E、H部分面積分別為17.63、15.80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７取得；編號F部分面積18.62平方公尺，分歸顏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按應有部分各4分之1比例保持共有；編號G部分面積18.11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６取得；編號I部分面積19.07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８取得；編號K部分面積18.77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９取得。㈤兩造共有系爭982土地(面積104.35平方公尺)，分割如附圖所示，即：編號Al部分面積7.74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１取得；編號B1部分面積9.01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５取得；編號Cl部分面積8.47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３取得；編號Dl部分面積8.96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４取得；編號E1、H1部分、面積分別為9.88、10.23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７取得；編號Fl部分面積10.98平方公尺，分歸顏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按應有部分各4分之1比例保持共有；編號G1部分面積11.29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６取得；編號I1部分面積13.47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８取得；編號K1部分面積14.32平方公尺，分歸Ａ０９取得。㈥如附表二所示之應補償人應分別補償如附表二所示之受補償之人如附表二所示之補償金額。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1151條、第759條分別定有明文。故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一人死亡，他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時，為求訴訟之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查系爭土地原共有人鄭義成於111年12月1日死亡，鄭世玉於95年1月25日死亡，鄭宗男、鄭英俊、鄭宜芸、鄭秋子(下稱鄭宗男等4人)為鄭義成之合法繼承人，鄭穎隆、鄭育庭、鄭育松、吳秋香(下稱鄭穎隆等4人)為鄭世玉之合法繼承人，均未聲明拋棄繼承，亦未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鄭義成及鄭世玉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及繼承人戶籍謄本、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高少家宗家字第1110011535號函在卷可稽（原審卷㈠第249至257頁、本院111年南司調字第163號卷【下稱調字卷】第85至95頁、第127至139頁、第141至153頁、第173至175頁），是Ａ０１請求鄭宗男等4人應就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請求鄭穎隆等4人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乃基於訴訟經濟之考量，以一訴合併請求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及繼承登記後分割共有物之目的，揆諸前開說明，即應准許。另Ａ０１上訴時雖亦請求如附表一「共有人」欄編號17至20所示之人即顏金雲、曾雅玲、曾威昇、曾炳崑(下稱顏金雲等4人)就曾玉久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惟顏金雲等4人已於111年12月28日就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完畢，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417至432頁)，Ａ０１此部分請求，即無必要，應予駁回。

　㈡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又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此觀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定自明。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981土地屬住宅區、系爭982土地屬道路用地等情，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臺南市仁德區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17至432、447頁），系爭土地復查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就系爭土地亦未有不為分割之特約，堪認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又本件共有人眾多，兩造於起訴前無法達成調解，足認兩造對於分割之方法亦不能以協議方式定之，揆諸前開規定，Ａ０１起訴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自屬有據。

　㈢復按法院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惟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物之性質、分割後之經濟效用及公共利益等為公平決定（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16號、89年度台上字第72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系爭981、982土地均為東西向細長形土地，系爭981土地位在系爭982土地北側，系爭982土地南側為行大街，且由西至東分別有系爭A、B、C、D、E、F、G、H、I、K屋坐北朝南坐落系爭土地，上開房屋分別為Ａ０１、Ａ０５、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７、曾玉久(死亡後由顏金雲、曾威昇、曾雅玲、曾炳崑繼承)、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所有等情，業經原審會同地政人員現場履勘無訛，並有地籍圖、原審111年11月30日勘驗筆錄、Google街景圖、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10日所測量字第1120003527號函檢附土地複丈成果圖、112年3月15日所測量字第1120022883號函檢附土地複丈成果圖、房屋稅籍證明書、門牌證明書、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稽（調字卷第155頁、原審卷㈠第215至219、259至261、345頁、本院卷第143至154、186至187、213至243、251至253、275至281、417至432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⒉本院審酌系爭第二方案係以系爭建物坐落範圍為基礎，將系爭981土地由西向東分割為A至K，將系爭982土地由西向東分割為A1至K1，亦即原則上將房屋坐落相鄰部分之土地分歸給使用該建物之共有人，除符合Ａ０３等11人之意願外，亦將系爭A屋坐落部分之土地(即附圖編號A、A1)分歸Ａ０１，除兼顧Ａ０１之利益、系爭土地之使用現況外，分割後分得土地之各共有人出入及使用系爭建物均有對外通聯之道路，且周慶順律師即鄭華晟之遺產管理人表示同意系爭第二方案等語(本院卷第272、440頁)，顏金雲等4人亦表示同意就附圖編號F、F1部分，依應有部分各4分之1維持共有等語(本院卷第490頁)，是系爭第二方案應屬符合公平原則及全體共有人利益之最適當方案為可採。至系爭第一方案僅Ａ０１1人分得土地，其餘共有人仍維持共有，顯未顧及其餘共有人之意願及利益，尚非可採。

　⒊再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67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依系爭第二方案分割後，僅有Ａ０１及Ａ０３等11人分得系爭土地，本院為瞭解部分共有人分得土地之價值與未分得土地之共有人應受補償之公平價格，囑託至信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系爭土地如依系爭第二方案分割，Ａ０１及Ａ０３等11人分得之土地價值各為若干？各共有人應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為何，經該事務所鑑定後認如以系爭第二方案分割系爭土地，各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之金額如附表二所示之補償金額，此有該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價報告）可稽，本院審酌系爭鑑價報告係由具有不動產估價之專業知識者所製作，且製作之人與兩造間並無利害關係，應無偏頗之虞，且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曾威昇亦表示同意依系爭鑑價報告所載之金額找補等語(本院卷第468頁)，故認系爭鑑價報告之鑑定結果應為可採，是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價格、目前之經濟景氣及系爭鑑價報告之意見，認依系爭第二方案分割系爭土地，如附表二所示之應補償人應分別補償如附表二所示之受補償人如附表二所示之補償金額。

　⒋另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土地原共有人許清安於94年4月28日將其應有部分各8分之1，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最高限額新臺幣(下同)260,000元之抵押權予訴外人臺南市仁德區農會(下稱仁德農會)，嗣Ａ０９於107年5月30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為上開土地應有部分各8分之1之所有權人；另Ａ０１於110年1月25日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24分之2，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450,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訴外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中小企銀)等情，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417至432頁)，而仁德農會、臺灣中小企銀經本院告知訴訟，均未聲明參加訴訟，此有本院告知訴訟函及送達證書可佐(本院卷第193頁、回證卷第73至75頁)，依上開規定，系爭土地分割後，前揭抵押權，自應移存於Ａ０９、Ａ０１所分得之部分，併予敘明。

六、綜上所述，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能分割，共有人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登記共有人鄭義成、鄭世玉之繼承人迄未就其等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共有人間復未能協議分割，則Ａ０１依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鄭宗男等4人應就被繼承人鄭義成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請求鄭穎隆等4人應就被繼承人鄭世玉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7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為有理由，併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即屬有據，應予准許，另追加請求顏金雲等4人就曾玉久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部分，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院綜合一切情狀後，認系爭土地以系爭第二方案予以分割，並依附表二所示之金額互相找補，核屬適當且公允，原判決因未及審酌系爭第二方案而命系爭土地為變價分割，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至6項所示。

七、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系爭土地分割方法係本院考量全體共有人利益，認以系爭第二方案予以分割為可採，可見兩造均同受其利，若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則顯失公平，爰依前揭規定，就訴訟費用命由兩造按其應有部分比例負擔，即如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調查及論述，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蘇正賢

　　　　　　　　　　　　　　　　　　法　官　王參和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一：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鄭義成之繼承人即 鄭宗男、鄭英俊、 鄭宜芸、鄭秋子 72分之1 (公同共有) 72分之1 (連帶負擔)  2 鄭世玉之繼承人即 鄭育松、鄭育庭、 鄭穎隆、吳秋香 72分之1 (公同共有) 72分之1 (連帶負擔) 3 Ａ０３ 12分之1 12分之1 4 Ａ０４ 12分之1 12分之1 5 Ａ０５ 12分之1 12分之1 6 Ａ０６ 16分之1 16分之1 7 Ａ１８ 90分之5 90分之5 8 Ａ０７ 8分之1 8分之1 9 周慶順律師即鄭華晟 之遺產管理人 18分之1 18分之1 10 Ａ１９ 216分之1 216分之1 11 Ａ２０ 216分之1 216分之1 12 Ａ２１ 216分之1 216分之1 13 Ａ０８ 8分之1 8分之1 14 Ａ０９ 8分之1 8分之1 15 Ａ０１ 24分之2 24分之2 16 Ａ２２、Ａ２３、 Ａ２４ 72分之1 (公同共有) 72分之1 (連帶負擔) 17 顏金雲 64分之1 64分之1 18 曾雅玲 64分之1 64分之1 19 曾威昇 64分之1 64分之1 20 曾炳崑 64分之1 64分之1 



附表二(幣別：新臺幣)：

各共有人之找補金額            應 補 償 人 受補償人             Ａ０８   Ａ０９ 鄭義成之繼承人即 鄭宗男、鄭英俊、 鄭宜芸、鄭秋子 鄭世玉之繼承人即 鄭育松、鄭育庭、 鄭穎隆、吳秋香   Ａ１８  周慶順律師即鄭華晟之遺產管理人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 Ａ０１ 1,574元 1,387元 1,899元 1,899元 7,593元 7,593元 633元 633元 633元 1,899元 Ａ０５ 10,141元 8,940元 12,236元 12,236元 48,942元 48,942元 4,078元 4,078元 4,078元 12,236元 Ａ０３ 4,604元 4,059元 5,555元 5,555元 22,220元 22,220元 1,852元 1,852元 1,852元 5,555元 Ａ０４ 6,383元 5,626元 7,700元 7,700元 30,800元 30,800元 2,567元 2,566元 2,566元 7,700元 Ａ０７ 45,370元 39,997元 54,738元 54,738元 218,953元 218,953元 18,245元 18,246元 18,246元 54,740元 顏金雲 7,404元 6,527元 8,933元 8,933元 35,733元 35,733元 2,978元 2,978元 2,978元 8,933元 曾雅玲 7,404元 6,527元 8,933元 8,933元 35,733元 35,733元 2,978元 2,978元 2,978元 8,933元 曾威昇 7,404元 6,527元 8,933元 8,933元 35,733元 35,733元 2,978元 2,978元 2,978元 8,933元 曾炳崑 7,404元 6,527元 8,933元 8,933元 35,733元 35,733元 2,978元 2,978元 2,978元 8,933元 Ａ０６ 28,872元 25,454元 34,834元 34,834元 139,336元 139,336元 11,611元 11,611元 11,611元 34,833元 



附圖所示編號F、F1部分之「取得人」欄位，原記載為「曾玉久之承受訴訟人」，更正為「由顏金雲、曾威昇、曾炳崑、曾雅玲，按應有部分比例各4分之1維持共有」。





